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秦市监处罚〔2026〕7号
当事人：秦皇岛保合保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30109328649X2；                                   
住所（住址）：4g2珠江道12号6-2-10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李洋；                                        
身份证号码：13030219**********。                                                                                
本案来源于监督检查。2025年12月16日，本局两名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位于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江道12号的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2019年4月1日，当事人与北京怡安饮水机厂家签订了《珠江花园小区便民饮水机安装维护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当事人向其收取电费价格为0.6元/度；当事人在该电费价格中未加收其他费用。为进一步调查案情，经分局部门负责人批准，本局于2025年12月19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由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秦皇岛供电公司购买电的价格为0.5362元/度。2019年4月1日，当事人与北京怡安饮水机厂家签订《珠江花园小区便民饮水机安装维护合同》（合同编号：BH-ZJHY-20190401），按照合同约定：北京怡安饮水机厂家免费在秦皇岛市珠江花园小区内安装怡安直饮水机两台，分别安装在该小区三号楼、五号楼前各一台，并保证正常使用。北京怡安饮水机厂家按照实际发生水电费金额定期与当事人进行结算，当事人向其收取的电费价格为0.6元/度，未在该电费价格中加收其他费用；当事人制定上述售电价格目的是为了方便与其结算。该《合同》的协议期限为1年，自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止；该《合同》到期后自动顺延期限，双方未就上述事项重新签订新《合同》。                                 
在2019年4月1日至2024年8月13日期间，当事人共分16次收取了北京怡安饮水机厂家的电费，分别为：2019年9月28日收取电费金额：39元；2019年11月10日收取电费金额：25元；2020年1月23日收取电费金额：130元；2020年3月12日收取电费金额：120元；2020年6月1日收取电费金额：88元；2020年8月7日收取电费金额：42元；2020年12月26日收取电费金额：106元；2021年3月9日收取电费金额：304元；2021年6月24日收取电费金额：74.4元；2021年8月16日收取电费金额：21元；2021年11月22日收取电费金额：43元；2022年7月9日收取电费金额：676.5元；2023年1月5日收取电费金额：294元；2023年6月26日收取电费金额：201.2元；2023年11月22日收取电费金额：105元；2024年8月13日收取电费金额：491.5元；经计算，收取电费金额合计：2757.6元，售电数量：4596度，多收取电费金额：293.22元。自2024年8月14日到2025年被查，当事人尚未向北京怡安饮水机厂家收取电费。鉴于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本局依法向当事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退款通知书》《当场处罚决定书》，责令当事人在2025年12月23日前改正，要求当事人按照规定在规定的期限内改正超越权限制定电价的不正当价格行为；要求当事人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多收的价款 293.22 元予以退还；并给予当事人警告的行政处罚。
2025年12月25日，当事人按照要求向其退还了多收的价款293.22元。2025年12月29日，本局对当事人开展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复查时发现，当事人已于2025年12月17日重新签订了《珠江花园小区便民饮水机安装维护合同》（合同编号：BH-ZJHY-20251217），按照合同约定，当事人向其收取电费的价格为0.5362元/度，并向本局上交了整改报告以及整改后签订的《合同》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对开展经营活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了改正。经计算，当事人开展上述经营活动的违法所得为293.22元。在调查期间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了当事人的基本信息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等情况。                                             
2.当事人为被委托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一份；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了受托人身份信息以及当事人委托的真实性以及委托权限等相关事项。                          
3.对当事人经营场所现场笔录一份；现场检查照片打印件三份；对被委托人所做询问笔录一份；当事人提供的购电发票、《珠江花园小区便民饮水机安装维护合同》（合同编号：BH-ZJHY-20190401）复印件以及《关于珠江花园小区饮水机电费的说明》各一份；当事人售电凭证复印件十六份；证明了当事人开展经营活动以及超越权限制定电价的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违法事实等相关事项。                                   
4.对当事人下达的《责令退款通知书》一份；当事人提供的退款凭证复印件一份；证明了本局责令当事人限期退还多收价款以及当事人进行退款的相关事项。                                                        
5.对当事人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复查笔录、责令改正复查意见报告各一份；当事人整改报告、《珠江花园小区便民饮水机安装维护合同》（合同编号：BH-ZJHY-20251217）各一份；证明了本局对当事人超越权限制定电价的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违法行为进行责令改正以及当事人进行改正的相关事项。        
6.对当事人下达的《当场处罚决定书》一份；证明了本局对当事人超越权限制定电价的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行政处罚的相关事项。                                                             
2026年1月5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秦市监罚告〔2026〕1号），告知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当事人自收到该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四十三条：“任何单位不得超越电价管理权限制定电价。供电企业不得擅自变更电价。”《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八）项：“经营者不得有下列不正当价格行为：（八）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规定，属于超越权限制定电价的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事后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二）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机关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的规定，对当事人可以依法从轻行政处罚。             在2019年4月1日至2024年8月13日期间，当事人多收售电价款为293.22元，造成的财产损失轻微。当事人于2025年12月16日签收本局下达的《责令退款通知书》后，于2025年12月25日主动将多收价款293.22元全部退回。依据《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2025年版）》27、《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序号2：“裁量幅度：较轻；适用条件标准：1.造成财产轻微受损或者主动全部清退的；裁量基准：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点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予以警告，可以并处罚款。”的规定，结合案件实际情况，经综合考量，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予以较轻行政处罚，对当事人不再给予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   
[bookmark: _GoBack]综上，对当事人超越权限制定电价的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六十六条：“违反本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未按照国家核准的电价和用电计量装置的记录向用户计收电费、超越权限制定电价或者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的，由物价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返还违法收取的费用，可以并处违法收取费用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有关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经营者有本法第十四条所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予以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有关法律对本法第十四条所列行为的处罚及处罚机关另有规定的，可以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的规定，参照《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第（二）项和《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2025年版）》27、《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序号2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
罚款人民币叁佰元整（3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秦皇岛银行金财支行（账户名称：秦皇岛市财政局，账号：634013010000002150）；罚没许可证正本编号：07000005，副本编号：07000005-1；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本局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26年1月1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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